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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建学校未启用，孩子上学被分流
业主接送成难题，教育部门回应：招生数量不足无法开学

记者 李静
见习记者 王浩 杨涛

申请林地采伐
才知已成保护区

据张女士介绍，2002
年母亲响应齐齐哈尔富
海镇富民村村委号召，签
订《造林承包合同书》，承
包了位于河套大山包子
西的360亩退耕还草（林）
地，用于造林生产。

“去年年底，我向相关
部门申请林地采伐，但未
获得允许。”张女士告诉记
者，富海镇政府工作人员
告知其承包林地已划入国
家保护区，且属于三北防
护林工程范围，无法办理
采伐手续。“这么大的事没
人通知我，补助也一直没
有，这让我们很难接受。”

这一消息让张女士
一家既意外又困惑，随后
他们向保护区咨询，对方
出具了林地划归范围文
件，却表示无法解决补助
问题。

为弄清补贴事宜，张
女士又向富裕县林草局反
映，询问退耕还林政策补
贴标准及补贴名单，却因

“信息涉密”未获公开。
此后她通过信访渠道

反馈问题，县林草局作出
信访处理意见：该地块不
属于退耕还林地块，属于

“三北”工程造林，不享受
退耕还林政策补贴。

针对诉求，县林草局
提出解决方案，将联合富海镇政
府、富民村村委，通过“四议两公
开”民主决策方式，用富民村集体
林权互换王桂菊部分林权。目前
富民村正在梳理集体林权地块，

后续将进一步协商互换细节。
刚开始张女士对此并不知

情，直到收到信访意见书后，不
满该处理结果的张女士向齐齐
哈尔市林草局提出复查申请，
得到“维持原处理意见”的回
复。

享退耕还林补贴
需满足四项条件

记者查阅国务院令第
367号《退耕还林条例》了解
到，享受退耕还林补贴需
同时满足四项条件：与县
级以上政府或其委托的乡
镇政府签订书面《退耕还
林合同》；土地纳入退耕还
林规划，且为水土流失、沙
化、盐碱化、石漠化严重等
符合条件的耕地；按合同
完成造林任务，且达到规
定成活率与保存率；经县
级林业主管部门验收合格
并取得验收证明。

11月12日，记者联系
到刚卸任的富民村原支书
杨同生，他表示当地政府
正积极协调此事，“该地块
不属于国家标准的退耕还
林范畴，而单纯划归三北
防护林工程，本身没有直
接补贴”。

富裕县林草局工作人
员回应，三北防护林工程
无相关补贴，林地划归国
家湿地保护区的补助问
题，需向保护区咨询。齐齐
哈尔市林草局则称“尚不
了解具体情况，正多方调
查政策、向上级反映并沟
通协调”。

截至发稿，记者多次拨打乌
裕尔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负责
人的电话，均未打通。事件后续
进展，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将持续关注。

文/片 记者 李静 郭辰昊
见习记者 王浩 济南报道

业主：
买房就是为了上学
配建学校未能开学

据郭先生介绍，当初选择在
此购房，核心考量是楼盘开售时
释放的教育配套信息。彼时对外
宣传“幼小初12年一站式服务”，
并与历城二中教育集团、稼轩中
学达成合作办学协议，小区配建
学校可实现“家门口上学”。

郭先生告诉记者，配建学校
在今年年初已完成建设，且在今
年4月交房阶段，销售人员已明
确“配建学校今年可以开学”。另
据该小区售楼处公示栏中对《合
作办学协议》的表述：开始招生
时间以项目地块住宅一期交付
时间当年开学季为准。

截至目前，该配建学校未能
如期开学。郭先生及部分业主的
适龄子女，被分流至历城二中教
育集团旗下其他学校，“每天接
送要绕路，确实麻烦。”

根据所公示的《合作办学协
议》内容：项目内一贯制学校每
年只招收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
年级学生。“即便之后学校开学，
已分流的孩子转回来的可能性
也不大。”郭先生说。

据郭先生透露，目前居民群中
反映该问题并参与接龙的人数已

超50人。11月9日，部分业主集中前
往熙悦府售楼处反映，根据郭先生
提供的视频显示——— 工作人员回
应称“自己说了也不算”。

郭先生表达了业主们的核
心诉求：希望配建学校尽快开
学，兑现当初的承诺；针对已分
流学生，明确未来开学后能否转
回；现阶段能否协调校车，缓解
接送压力。若仍无法开学，应对
业主有经济赔偿。

11月10日，熙悦府售楼处工作
人员表示，今年仅负责配建学校的
代建工作，学校最快将于明年开
学，至于明年具体开学时间、招生
政策及要求，需咨询教育部门。

教育部门：
未达开班要求
力促明年开学

历城区教体局教育科工作
人员则对学校未开学的原因及
后续计划作出解释。据其介绍，
配建学校原计划今年开学，但因
报名一年级的学生仅十几人，未
达到开班要求，师生配备比例不
均衡，因此调整了计划。

同时，该工作人员提到，目
前正与历城二中教育集团全力
协调开学事宜，力促明年开学；
招生、校车等具体实施方案，需
等到明年6月底通过线上信息采
集，明确学生需求量后确定。

此外，该工作人员称，今年9
月，曾与部分业主代表沟通，最

终协商确定了学生分流方案，并
表示可自行克服现阶段接送问
题。

11月11日，业主郭先生向记者
表示，自己和部分业主并未参与教
育局此前提及的“分流方案协商”。

随后，记者再次联系该售楼处
工作人员，对方称，并未在业主购
房时“百分之百承诺”配建学校的
开学时间，且已告知具体开学事宜
需以教育局通知为准，“招生数量
不足无法开学，已安排适龄孩子分
流上学，部分业主根本上还是希望
可以得到经济赔偿。”

律师：
未兑现宣传内容

也属违约

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对事件
作出法律解读：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广告以
虚假或令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
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

若开发商开售时明确宣传
“优质教育资源”“12年一站式服
务”，且已说明达成合作办学协
议，该宣传对购房者决策及房屋
价格有重大影响，即便未写入购
房合同，也可视为合同内容。

开发商若故意告知虚假信
息或隐瞒真实情况、误导购房，
构成欺诈；即便无主观故意，未
兑现宣传内容也属违约，购房者
可要求开发商赔偿孩子分流产
生的接送等实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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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齐齐哈尔市民张女士向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反映，
母亲王桂菊自2002年承包360亩林地，在去年年底申请采伐时才得
知已划归国家保护区及三北防护林工程范围，但20余年来既未收
到相关告知，也未领取过任何补助。

“原本孩子听着预
备铃就能到校，现在接
送得途经高架桥，上学
没那么方便了。”近日，
济南熙悦府业主郭先生
向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反映，小区配建学
校未按此前承诺的“今
年开学”计划启用，其孩
子及部分业主子女被分
流至其他学校就读，每
日接送成难题。

小区宣传的教育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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